（三）教師的權利與義務 
    1、權利與義務
    （1）憲法上的權利與義務：平等、自由、民主等基本人權。

（2）民法上的權利與義務
（3）行政法上的權利與義務
（4）刑法上的權利與義務
2、教師在教育專業上的權利

（1）擁有公務員的權利：如薪俸權、受照顧權、休假權、被保護權、申訴權、人事檔案閱覽權等。

（2）教師擁有「學校權力」：學校權力即機構權力，具公法的職責。

（3）教材教具製作及使用權 

（4）校外戶外教學及參觀權 

（5）成績考核權 

（6）出具成績單證明權 

（7）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等自由權 

（8）受照顧與受保護權 

（9）休假權：

（10）職銜與榮譽享用權

（11）人事檔案閱覽權

（12）結社與政治活動權

（13）訴訟與申訴權

（14）教育之自由權

3、教師在教育專業上的義務

（1）授課與教學之義務

（2）照顧學生之義務

（3）忠誠的義務 

（4）服從的義務 

（5）態度一致的精神

（6）職務上守密的義務 

（7）拒受禮物的義務 

（8）親師溝通及社會合作的義務

（9）成績考查的義務

（10）訓輔及監督的義務

（11）財產保管的義務

（四）教師的進修與發展（7）

就廣義而言可包括三方面：（1）教師個人的自我教育，即教師自行研究、閱讀、增進新知。（2）教師校內的研究，進修活動。（3）教師參加校外的在職教育。

就狹義而言，通常指後者由政府或有關機關所舉辦的校外教育專業進修活動而言。
1、教師在職進修 
天下雜誌（1998）一項調查，有59%教師認為過去師資養成教育，不足以當一個稱職教師；43%老師擔心自己專業能力，不能應付教育改革後的教學需求；教師自評運用科技能力不及格；30%老師從未上過網，僅15%教師上網搜集教學資訊（莊宗憲，1998）。由上述資料可知：受傳統長期師範教育培訓之現職教師，已無法應付急速變遷、資訊爆炸、科技社會與教育改革之教學需求。
（1）台灣光復至民國六十八年（開創期）

此階段可謂是教師在職進修的開創期，進修的主要任務有二：一是研習教育新知；另一是提昇教師素質。

（2）民國六十九年至民國八十四年（制度期）

民國68年公佈「師範教育法」明文規定教師有進修的義務，「中小學教師

在職進修研究辦法」更使中小學教師之在職進修有一明確之規範。
（3）民國八十五年起迄今（強制期）

民國85年10月2日，教育部依據「師資培育法」之規定，重新訂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同時廢止了民國74年所頒的「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第九條明文規定：「教師每一學年須至少進修十八小時或一學分，或五年內累積九十小時或五學分」。

（4）在職進修的資格限制

依據教育部頒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教育部，民86）第八條，教師須服務滿一年以上且服務成績優良使得進修學位。

此外視進修方式另外設限：1、如參加出國進修，須年齡在五十歲以下，在學校連續服務三年以上，且薪級須晉敘到委任三級以上者才有資格報名；2、如參加大學校院研究所進修碩士班學分（暑期或週末、週日進修方式），年齡須在五十五歲以內，且在學校連續服務二年以上，並須具有大學畢業以上學歷者才可報名。3、為避免學校的行政人員都前往參加學位或資格進修，教育廳、局規定每校至多不逾二名行政人員同時參加上述進修。

2、教師生涯發展
教師生涯發展的理論有週期論、階段論、循環論等三種研究取向：

（1）教師生涯發展的週期論

教師生涯發展的週期論，係以教師年齡或教學年資為指標和劃分
的依據，來探討教師的生涯發展週期中的專業的教學生涯需求、特徵
。運用週期論的理論模式來研究教師生涯發展的學者，以Burden﹝1981﹞、Newman﹝1980﹞與Peterson﹝1979﹞等人為代表。

（2）教師生涯發展的階段論：Katz提出四種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生存；第二階段：凝固；第三階段：更新；第四階段：此階段教師已有足夠能力來問一些較深入、較抽象的問題，此期教合適的專業發展活動包括各種研習會、研討會、修讀學位、參加會議、及閱讀書籍雜誌刊物等。

（3）教師生涯發展的循環論：費斯勒於1984年發展出動態的教師生涯循環論，共畫分為八個階段：職前教育階段、引導階段、能力建立階段、熱心和成長階段、生涯挫折階段、穩定和停滯階段、生涯低落階段、生涯退出階段。

　　費斯勒的教師生涯發展論，提供了一個完整發展架構，對於教師生涯輔導和生涯規劃，助益甚大。

